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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00）

GC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協 鑫 科 技控股有限公 司

內幕消息

正面盈利預告及

有關光伏材料業務分部的業務更新

本公告乃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而作出。

正面盈利預告

誠如本公司於2022年4月20日公佈之正面盈利預告，本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的季
度（「2022年第一季度」）未經審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30.3億元及本集團未經
審核收益約為人民幣69.9億元。

根據對本集團最新管理賬目的初步評估，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其股東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的季度（「2023年第一季度」）：

1. 本公司未經審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40.9億元，較2022年第一季度的未經
審核擁有人應佔利潤增長約35.0%。

2. 本集團未經審核收益約為人民幣111.9億元，較2022年第一季度的未經審核收益
增長約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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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光伏材料業務分部的業務更新

本公司未經審核擁有人應佔利潤的顯著增長主要受益於光伏行業持續快速增長，隨
著市場新增多晶硅產能逐步釋放，為推動行業持續發展，確保公司競爭能力，本公
司積極調整經營策略，在多晶硅市場價格回歸正常水準前，主動引導多晶硅產品價
格回歸，持續提升顆粒硅市場佔有率。

2023年第一季度，本公司業務保持著穩健運營和良好發展的態勢，圓滿實現了2023
年第一季度的業績兌現。

2023年第一季度，多晶硅出貨量（含內部銷售）為約46,870公噸，硅片銷量為約12,009
兆瓦。於2023年第一季度末，本集團徐州中能基地顆粒硅現金成本約為34.24元人民
幣╱公斤，生產成本約為40.15元人民幣╱公斤；本集團樂山協鑫基地顆粒硅現金成
本約為37.82元人民幣╱公斤，生產成本約為46.19元人民幣╱公斤；本集團徐州中能
項目及樂山協鑫項目的含稅電價分別為0.62元人民幣╱千瓦時及0.38元人民幣╱千瓦時。

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並不可作為預測本集團2023年度中期財務表現或2023年度全年財
務表現之依據。本公告所載有關2023年第一季度的資料僅基於本集團的初步管理賬
目作出，並未經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或獨立審計師審閱或審核。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小心以免不恰當地依賴上述數據，及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

務請小心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GC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協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共山

香港，2023年4月26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朱鈺峰先生、朱戰軍先生、
蘭天石先生、孫瑋女士及楊文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鍾泰博士、葉棣謙先
生及沈文忠博士。


